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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自民國/04年7 月起依家事事件法第27條 之 蜆 走 ： 『家事事件之調鮮程序， 

由 法 官 行 之 ，並得商請其他機構或圏體志願協助之。』就所有關於親子事件之當 
事 人 ，在正式調鮮箭集中辦理説羽會，目的是要先行降低父母親彼此間之衡突與 

負 面 情 绪 ，並於認知到何謂孩子的最佳利益，在使父母校以箭具備合作式父母的 

觀 念 後 ，再 安 排 調 鮮 期 日 ，不僅可筇省調鮮委員調鮮之時間，提高調鮮之成立機 

率 ，並能貴質降低又母間之衡突與孩子日後的傷軎，预防相關啬件的重後發生。

/05年5 月起更增加進階場次及印裂交付子女聯絡薄，讓當事人學習到更深入的 

交付子女故巧。以上均獲得司法院少家廳的補助，不向當事人收费。


